平桥区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一、“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平桥区区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合计115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60万元，全部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没有安排相关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接待费595万元，均为各乡镇、办事处（管委会）按规定标准安排的公务接待费；除此之外没有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因公出国（境）相关费用。
“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按照上级财政部门要求，平桥区自2025年起将各乡镇、办事处（管委会）也作为“三公”经费的预算公开主体进行公开（2024年及以前仅公开区直单位），同时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区“四大家”等机关公车用车燃修费等运行维护费用，按规定列入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并依法进行公开。按同口径比较，2025年我区“三公”经费整体较2024年减少1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平桥区“三公”经费安排情况如下：
1、公务接待费595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化。

2、因公出国出境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化。

3、公车运行维护费56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0万元，减少的原因是原平桥区陆庙街道办事处已整体划转至羊山新区管理，将该单位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取消。

4、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化。
三、公务用车处置情况
公车改革之后，平桥区各单位严格按照发改委批复核准的保留一般公务车辆和保留执法公务车辆数来执行，剩余原公务车辆均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了拍卖等相关处置。
平桥区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上级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建设节约型政府，从严从紧编制“三公”经费预算，强化“三公”经费分项管理，确保“三公”经费年度预算总规模较上年只减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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